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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畢業論文摘要 

元代中峰明本之研究 
／釋有晃 

一、前言 
元代禪宗出現了數位重要人物，其中

以天目山的中峰明本禪師 (1263~1323 年) 
為當時弘揚看話禪法的佼佼者。筆者以《元

代中峰明本之研究》為論文主題，藉由研

究明本的生平事跡、著作及思想，作為更

具體瞭解元代禪宗思想內涵的著手處。  
本論文架構分為九章：第一章為緒

論，第二章探討明本的生平與著述，第三

章處理《中峰廣錄》的文獻背景，第四、

第五章分析其禪學思想及禪法，第六、七

章則分別探討其淨土及會通思想，第八章

討論其《幻住清規》，最後一章為整體研究

心得之總結。 
 

二、中峰明本之生平與著述 
明本禪師，世稱「中峰和尚」，俗姓孫，

錢塘人，南宋景定四年 (1263 年) 生。 年
幼時，明本即顯露出打坐及唱頌梵唄等異

人之舉。十五歲時，明本立志出家，禮佛

燃臂，誓持五戒；二十五歲剃度於原妙座

下，翌年受具足戒。某次觀察流泉有省，

而向原妙求取印證，卻被原妙打趁出去。

後來民間謠傳官員要徵選童男童女，明本

即向原妙問道：「忽有人來問和尚討童男女

時如何？」原妙回答：「我但度竹篦子與

他。」明本於言下徹悟。  
原妙圓寂後，明本展開遊方弘化的生

涯，遊歷皖山、廬阜、金凌等地。延祐五

年 (1318 年)，明本返天目山，結束遊方生

涯。至治三年 (1323 年) 八月十四日，明

本作偈辭別大眾，隨即置筆安坐而逝。  
明本留下的語錄和著作相當多，範圍

含蓋禪學、淨土及清規；體裁方面有示眾

語錄、經疏、跋、序、箴、銘和詩詞偈頌

等。其中有五部重要作品在當時彙編成《一

華五葉集》而廣為流傳。明本大部分作品

後來被編入《中峰廣錄》三十卷和《明本

雜錄》三卷之中，而《三時繫念》與《幻

住清規》則是單行於世的兩部作品。 

 
三、《中峰廣錄》的文獻背景 

《中峰廣錄》凡三十卷，由明本之門

人北庭慈寂 (亦名「善達密的理」) 所編。

此書收集了明本的語錄及重要著述，是探

討明本禪學思想的第一手資料。另一方

面，《中峰廣錄》也是瞭解元代禪宗史的重

要文獻，更是研究《磧砂藏》所不可少的

重要線索之一。 
元統二年 (1334 年)，元順帝追封明本

為「普應國師」，並頒賜《中峰廣錄》入藏，

敕令杭州大普寧寺為《中峰廣錄》鏤刻經

板。然而《中峰廣錄》刊行後不久，未及

廣泛流傳，其經板卻不幸焚毀。直到明洪

武二十年 (1387 年) 才得以重新刊板流傳

於世。 
《中峰廣錄》現存的版本有十數種之

多，其中流傳於漢地者主要有元刊本、《磧

砂藏》本 (雲居庵重刊本)、《洪武南藏》

本、《永樂南藏》本、《永樂北藏》本、明

覺集貲刊本 (明代對校本) 及《嘉興藏》

本。在日本則有其他版本，包括五山版、

寬永四年 (1627 年) 活字版、寬永六年 
(1629 年) 本、寬永二十年 (1643 年) 本、

《黃檗藏》本 (1669~1681 年)、寬文十三

年 (1673) 鼇頭評註本、《縮藏》本 (1884
年) 及《卍正藏》本 (1905 年) 等等。 

 
四、中峰明本之禪學思想 

據明本所見，禪宗發展至元代時，叢

林中存在不少弊病，許多人在學禪過程中

不加思索揀擇，一味將以往的師說死背硬

記，或對祖師言行加以模仿，卻不曉得其

根本精神所在。結果不但沒開悟，反將自

己困於葛藤窠臼中。因此，為了糾正宗門

弊病，明本對學人與師家提出嚴厲警策與

訶責，並對叢林諸多禪法與理論加以批判

與釐清。 
對於禪的體認，明本有其獨到見地。

筆者將之歸納為「禪不離心」、「禪不離



 2

坐」、「禪戒一體」及「真參實悟」四點來

依序論述。所謂「禪不離心」，是指明本將

禪與心結合，謂「禪是心之名，心是禪之

體」，禪與心兩者之關係是「禪不離心，心

不離禪」，體同而名異。其次，明本認為參

禪「雖不在坐，但亦不離坐」，甚至主張「非

禪不坐，非坐不禪」。不過，明本雖強調「禪

不離坐」，但前提是須以悟明心地為目標，

而不應沉滯於定境中。 
其三，明本認為三聚淨戒固然是出生

死海，達涅槃岸的基礎，但參禪本身即具

備持戒的精神，所謂「禪戒一體」。這是因

為在參禪時，終日守住一個話頭，心中沒

有任何善惡分別之念，從而做到不須刻意

斷惡修善，而能與斷惡修善之行相應 (具
足攝律儀戒及攝善法戒)。另外，參話頭

時，心中不生起「有一眾生可度」之念，

此正是具足了饒益有情戒。因此，參禪確

實蘊含了三聚淨戒的精神，所以云「所參

話雖不名三聚，而具存三聚」。 
其四、明本強調參禪須真參實悟。他

表示參禪以明心為要，若不經一番徹悟，

即使能把理論講得再玄也無助於了生脫

死，反而只會增長我慢，促使禪者狂妄自

大，偏離正軌。因此，他語重心長地奉勸

參禪者不須急求開悟，只要不歇不斷地持

之以恆，用二三十年，乃一二輩子的歲月，

腳踏實地地做死工夫，肯定會有水到渠

成，悟境現前的一天。 
此外，雖見明本批評學人與師家空談

公案之弊病，但這不表示他真的否定公案

之功用。相反的，他還進一步發揮了公案

的內涵與意義。依明本之見，無論是古人

公案還是近人頌解，無非皆是順應群機之

方便施設。關鍵在於應用之人，善用即為

療疾之藥，不善用則反成毒藥。 
 

五、中峰明本之看話禪法 
明本弘揚看話禪，動機在於對治宗門

時弊，提供學人通往開悟的入手處。據其

解釋，由參話頭而生起疑情，在疑情的狀

態下，不涉一切思量，所以能截斷一切知

見和解會等毛病，最終必將證入虛空粉

碎，桶底脫落的悟境。話頭是修習看話禪

不可少的所緣境，而明本在選用話頭時是

多元且靈活的。他最常教人參究的其中兩

個話頭是「無」和「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其次，筆者根據明本的語錄整理出四

點修習看話禪法之要旨：「破除昏散」、「不

起第二念」、「死盡偷心」及「發起疑情」。

明本主張破除昏沉與散亂須從其根本處著

手，而非在枝末上談對治之道。換言之，

參究話頭時，不須刻意排遣昏沉散亂，心

中只要真切痛念生死無常，話頭參得綿

密，昏散自然不現前。 
明本強調參話頭時，心中念念皆須扣

緊著所參究之話頭 (第一念)，話頭以外的

一切心念思索，都屬妄念 (第二念)。換言

之，修習看話禪時，心中必須完全不起第

二念，如是持久地參究，對話頭的疑情方

能逐漸產生。 
看話禪法要旨之第三點是將「偷心」

去盡。所謂「偷心」，是指參禪時，對內外

境產生虛妄分別的情識作用。此情識「能

劫奪自家無上法財」，故稱為「偷心」，是

參禪之極大障礙。因此，參究話頭時，須

截斷一切情識了別作用 (死盡偷心)，猶如

泥塑木雕的有氣死人般恆久守著疑情，直

至將之參破為此。 
修習看話禪時，之所以要求不起第二

念及死盡偷心，目的無非為了使疑情能順

利生起。疑情參破了，悟境才會現前。因

此，能否生起疑情是修習看話禪成敗的重

要關鍵。為了協助學人掌握看話禪法，明

本運用各種譬喻，例如撞著鐵壁、咬斷鐵

橛子、吞栗棘蓬、中毒藥等，具體且生動

地描述出疑情生起時的心理狀態。 
參禪以開悟為最終目的，當話頭參至

工夫純熟時，一切虛妄顛倒的思維作用完

全截斷，電光火石間，話頭忽然參破，疑

情頓時消失，悟境現前，直下心地明，生

死了。最後，甚至連對悟境的執著也通通

打破，達至真正解脫自在之境。 
明本在弘揚看話禪之餘，也為看話禪

進行辯護。他說看話禪雖稱不上直指人

心，但卻不曾賺人落草，所以是立腳穩當、

悟處親切的禪法。縱使今生不悟，但只要

信心不退，持之以恆乃至一生、兩生地參

究下去，絕無不開悟之理。 
 

六、中峰明本之淨土思想 
除了禪學，明本也弘揚淨土信仰，且

留下《懷淨土詩》及《三時繫念》等重要

代表作。《三時繫念》分為《佛事》和《儀

範》兩種，在念佛的實踐上提供了非常具

體的修行儀軌，不但度生，同時亦發揮了

薦亡的功能。 
明本謂阿彌陀佛所化現的極樂世界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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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報身報土，而法身淨土卻是遍一切處，

唯是一心所立。此點意味著明本雖不否定

他方淨土，但仍以體證萬法歸於一心，「此

方即淨土，我心即彌陀」為究竟目標。 
然而，最終的實際理地仍須靠有相的

事修方能證得。因此，在實踐方面，明本

認為必須具足信、行、願三資糧，並懺除

過愆，一心念佛，始能感得彌陀接引。因

為唯有資糧具足，且三業清淨的情況之

下，方能橫出三界，超生淨土，證無生智。 
 

七、中峰明本之會通思想 
明本的思想是多元且圓融的，為了應

環境及眾生根性所需，他善於將各種不同

思想納入其教學之中，將禪與各家學說加

以融會貫通。其用意在於泯除禪宗與其他

宗派在學說上之歧異，以平息彼此擁護者

之紛爭。雖然如此，明本並不因此而失去

其禪師原有的立場。例如，有人藉禪淨「四

料揀」為口實來揚淨貶禪時，明本將四料

揀進行勘辨釐清，重新詮釋其意涵來平息

禪淨之爭。明本甚至提出「禪即淨土之禪，

淨土乃禪之淨土」之主張，將禪與淨土的

關係緊密結合，並謂兩者「同為要了生

死」，所以雙方的價值都應受肯定。但事實

上明本並不贊同禪淨雙修，而是主張一門

深入，亦即參禪者純參禪，念佛者純念佛。

儘管他曾教一位淨土行者把話頭置於念佛

心中，表面上看似提倡禪淨兼修，但實際

上只是將念佛之人導向參禪的善巧方便而

已。 
當有義學者批評禪宗時，明本將禪與

教加以會通，表示「禪即離文字之教，教

即有文字之禪」，並謂密、教、律、禪四宗

其實是共傳一佛之旨，如一年由四季組

成，缺一不可。明本會通禪與教之舉，與

他會通禪與淨之目的是一致的，皆在於消

弭雙方的對立，調和禪宗與他宗之間的爭

執，同時也替禪宗爭取與他宗同等的地位。 
此外，明本在接引度化儒者向佛方面

亦極之善巧。他善於運用儒家的語詞，從

佛家立場重新詮釋儒家學說，將其價值定

位於治世平天下之極則，而佛法則是以此

為基礎的出世解脫法。明本雖由此構通了

儒佛之關係，卻又致力秉持著世與出世法

兩者不可相混濫的原則，使佛教不至於遭

到消融的命運。 
 

八、《幻住清規》探究 
《幻住清規》凡一卷，是明本為幻住

菴僧眾所撰之規約，也是其重要著作之

一。藉由探討《幻住清規》，將有助於更具

體瞭解明本之性格及其菴門之運作方式。

此書分十門：日資、月進、年規、世範、

營辨、家風、名分、踐履、攝養及津送。

詳其內容，可發現其菴眾原則上仍遵循著

傳統的禪宗生活方式，只是在菴門的運作

上，將叢林原有的體制加以簡化。《幻住清

規》雖然精簡，卻非常完整。明本在各條

目的鋪陳上有其前後關係，從日常生活開

始談起，一直推展至命終身後事，可謂循

序漸進，環環相扣。 
明本並非只是教條式地規範菴眾的生

活方式以及職務內容，他更注重菴眾在德

行及操守上的提昇與改進。例如，他主張

以溫和的親疏方式來對待犯錯的住眾，讓

他們有自我反省和改過自新的機會。對於

新到與舊住眾，他一律平等視之，且隨時

注意他們的生活福利。對於病僧，他更是

憐憫與包容，並給予無限關懷。《幻住清規》

最大特色是融入了非常濃厚的多神信仰色

彩，可謂反映了明本溫厚的性格與寬宏的

胸襟。 
 

九、結語 
明本對元代漢地佛教的貢獻以及對後

人的影響是深獲後世肯定與推崇的。其影

響力不僅遍及浙江一帶，甚至殊方異域皆

有學者慕名前來求法。上自王公大臣，下

至庶民奴隸等無不對他景仰有加，譽之為

「江南古佛」。 
從明本這一例子可見，雖然元代統治

者以崇信藏地佛教為主，但漢地佛教並未

因此而相形見絀。相反的，元代漢地佛教

出現了多位傑出且極受朝廷賞識的僧人，

明本只是其中一例。這些都在在證明了今

人所忽略的元代漢地佛教其實仍是很有生

命力的，並非如過去學者所說是佛教的衰

敗期。 
由於元代漢地佛教屬於尚待開拓的領

域，筆者希望藉由此研究作為起點，以便

將來往此方向繼續努力，對元代佛教作一

全面且深入的瞭解。此外，也希望由此產

生拋磚引玉的效果，讓這個被忽略的領域

能引起其他學者的注意。 

 


